








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可以按照本县有关规定向县公共信用管

理机构免费查询自身信用信息。 其中，劳动保障信用等级信息也

可以到市、 县 (区) 人社行政部门申请查询 。

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认为自身劳动保障信用信息的采集、 归

集、 应用和信用等级评价等过程中存在错误、 遗漏等情形或者侵

犯其商业秘密、 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，可以按

照有关规定向县人社行政部门或公共信用管理机构提出异议申

请。

第二十条 县人社行政部门接到用人单位直接提出或公共信

用管理机构转办的异议申请后，属于本单位处理范围的， 应 当 自

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理并将结果告知异议

申请单位； 如需向相关部门核查信息的，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请之

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处理，并将结果告知异议申请单位 。

异议申请处理后，应 当在5个工作日内将核实处理后的信息

记录推送至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。

第二十一条 对评价为D级的用人单位，县人社行政部门应

当会同相关部门，督促用人单位纠正违法行为、 消除不良影响 。

对已纠正违法行为且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应当在评价周期满后

5个工作日内调整其信用等级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二条 对经人社行政部门或政务服务部门批准设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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